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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５．５ ３６３６５３

一种含虱螨脲和吡虫啉的杀虫

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１５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３８．５ ３７４３２４

一种含哒螨灵和氟螨脲的增效

杀虫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１６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８．７ ３８５８２２

一种含嘧菌酯和稻瘟灵的杀菌

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７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２．Ｘ ３７５０７２

一种含唑菌胺酯和代森锰锌的

杀菌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８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８．０ ３９１８４０

一种含醚菌酯和丙环唑的增效

杀菌组合物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９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９．１ ３８５８２３

一种含嘧菌酯和春雷霉素的杀

菌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２０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６．１ ３７５０７６

一种含咪鲜胺或其锰盐和芸苔

素的增效杀菌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２１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３１．３ ３９１８４９

一种含氟虫脲的增效杀虫组合

物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２２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５．７ ３９１８３４

一种含咪鲜胺或其锰盐和菌核

净的高效杀菌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２３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０．４ ３８４５１２

一种含丙烷咪和腈菌唑的杀菌

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２４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３．４ ３８４５１１

一种含唑菌胺酯和多菌灵的杀

菌组合物及其用途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２５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４．０ ３８４４３９

一种含哒螨灵和嘧螨酯的增效

杀虫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２６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７．２ ３８５８１９

一种含嘧菌酯和甲基硫菌灵的

杀菌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２７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４．２ ３８５８２５

一种含嘧菌酯和百菌清的杀菌

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２８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０３８３．６ ３９１７６７

联苯菊酯水乳剂及其制备工艺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

日

２９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０．２ ３７０３９０

一种含嘧螨酯和

Ｓ

–氰戊菊酯

的增效杀虫组合物及其运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３０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８１．５ ３７５０７０

一种含唑菌胺酯和百菌清的杀

菌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３１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２．３ ３７５０７４

一种含醚菌酯的稻瘟灵的杀菌

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３２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８．９ ３６３６５８

一种含虱螨脲和毒死蜱的增效

杀虫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３３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７．６ ３８５８２７

一种含醚菌酯和异稻瘟净的高

效杀菌组合物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３４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７８．３ ３６９７２２

一种含丙环唑和福美双的杀菌

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３５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６．Ｘ ３６３６５４

一种含高效氯氰菊酯和虱螨脲

的增效杀虫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３６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４３９１．９ ４００５６１

一种含咪鲜胺或其锰盐和丙环

唑的杀菌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３７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３９．Ｘ ３７０３８８

一种杀虫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３８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３．６ ３７０３９６

一种含高效氯氰菊酯和嘧螨酯

的增效杀虫组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３９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０３８４．０ ３９１７７２

顺式氯氰菊酯水乳剂及其制备

工艺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

日

４０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４１４４２．１ ３７０３９４

含嘧螨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的

增效杀虫组合物及应用

发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

日

（

２

）南一农集团正在申请专利的专有技术

序号 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日期 受理日期

１ 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０５３２．１

２－

氯

－５－

甲基吡啶的制备方

法

发明

２００７．０３．０８ ２００７．０３．０８

２ 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１３４７．４

用于生产吡啶碱的催化剂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２００７．０４．０９ ２００７．０４．０９

３ ２００８１０１２４６７８．５

一种粗吡啶的提纯方法 发明

２００８．０８．２９ ２００８．０８．２９

（

３

）南一农集团已经取得商标注册证的商标

序号 商标名称 核定使用商品 证书编号 有效期限

１

麦得保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４６５６ ２００７．０２．１４－２０１７．０２．１３

２

麦得宝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４６５５ ２００７．０２．１４－２０１７．０２．１３

３

特家兴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４８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４

独家兴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４１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５

独家新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４０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６

路路灵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３６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７

毒甲辛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３４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８

一路灵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３５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９

独佳兴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３７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１０

独佳新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３８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１１

独佳星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３９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１２

独家星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４２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１３

特佳星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４３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１４

特佳新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４４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１５

特佳兴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４５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１６

特家新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４６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１７

特家星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４７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１８

路路通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４６５７ ２００７．０２．１４－２０１７．０２．１３

１９

麦德保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４６５８ ２００７．０２．１４－２０１７．０２．１３

２０

麦德宝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９４８６３３ ２００７．０２．２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２１

灭铃皇

第

５

类

杀虫剂、农药

７１６２３８ ２００４．１１．２１－２０１４．１１．２０

２２

灭灵皇

第

５

类

杀虫剂、农药

７２９２２１ ２００５．０２．１４－２０１５．０２．１３

２３

灭灵狂

第

５

类

杀虫剂、农药

７１６２３７ ２００４．１１．２１－２０１４．１１．２０

２４

灭铃狂

第

５

类

杀虫剂、农药

７１６２３１ ２００４．１１．２１－２０１４．１１．２０

２５

灭铃神

第

５

类

杀虫剂、农药

７１６２３０ ２００４．１１．２１－２０１４．１１．２０

２６

灭铃王

第

５

类

杀虫剂、农药

７１６２０３ ２００４．１１．２１－２０１４．１１．２０

２７

绿状元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１０５０７６９ ２００７．０７．１４－２０１７．０７．１３

２８

灭灵王

第

５

类

杀虫剂、农药

７２９２２２ ２００５．０２．１４－２０１５．０２．１３

２９

绿福来

第

５

类

杀虫剂、杀真菌剂、除莠剂、农药

１０５０７６８ ２００７．０７．１４－２０１７．０７．１３

（

４

）南一农集团正在申请的商标

序号 商标名称 申请类别 申请号 申请日期

１

劲敌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７５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２

增丰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４０３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３

瑞克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４０４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４

艳阳红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４０２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５

天乐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４０１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６

顺宏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４００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７

施必克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９９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８

农丰宝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９８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９

农发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９７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１０

农锄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９６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１１

莫愁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９５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１２

良友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９４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１３

快稳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９３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１４

可喜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９２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１５

金庄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８９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１６

金明星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８８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１７

金甲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８７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１８

佳得利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８６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１９

凯兴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９０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２０

凯旋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９１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２１

害清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８５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２２

多多乐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８３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２３

得利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８２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２４

高峰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８４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２５

达美灵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８１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２６

长久灵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８０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２７

保发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７９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２８

百利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７８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２９

百家乐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７７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３０

安灵 第

５

类

６６１３３７６ ２００８．０３．２４

（

５

）吡啶相关生产技术

序号 技术名称 备注

１

吡啶醛汽化器防

堵塞技术

该技术对传统的汽化系统作了两方面改进，一是设备结构作了优化，二是对物料流

程作了改变，很好地解决了汽化器堵塞问题。

２

吡啶醛进料器防

腐蚀技术

该技术通过选用特殊材质的设备，并通过适当的流程设计，解决了原材料腐蚀设备

问题。

３

吡啶流化床气体

分布器高效防聚

技术

吡啶碱是精细化工产品，物理性状十分特殊，生产必须在高温（

４５０～６５０℃

）、带压、有

腐蚀、全密闭的装置中进行，对设备要求很高。

原料醛和氨的混合对反应生成吡啶碱非常重要， 混合不好极易发生大量副反

应，造成反应选择性下降和设备堵塞等一系列问题。 布气系统对流化床反应影响非

常关键，而由于醛氨反应的特殊性，对生产吡啶碱用的布气系统要求更加高。 该技术

采用了特别设计的高效气体分布器，很好地满足吡啶反应器的要求

４

吡啶反再系统高

效防爆连锁机构

吡啶是连续化生产的产品，为了维持反应体系的活性，催化剂需要通过空气灼烧而

连续再生。 反应器内是高温还原性氛围，而再生器内则是高温氧化性环境，两者必须

严格杜绝窜料，以免发生爆炸事故。 为此该技术设置连锁机构，利用信息化，实现机、

电、仪、计一体化，通过

ＤＣＳ

集散控制系统确保装置万无一失，平稳运行。

５

吡啶固体微粒捕

集系统

该技术解决了因少量粉状催化剂等固体微粒进入分离系统而造成设备堵塞相关问

题。

６

吡啶产物流特殊

腐蚀物质处理技

术

该技术掌握了吡啶反应产物中腐蚀物质的成因，避免精馏塔等设备的损毁。

７

高选择性吡啶催

化剂技术

催化剂是化学合成吡啶碱的关键，南一农集团利用实验室固定床和流化床，研究筛

选出了新一代的吡啶专用催化剂。 该催化剂在一般择型分子筛催化剂的基础上，收

率能进一步提高若干百分点，

４－

甲基吡啶等异构体杂质得到非常好的控制， 产品纯

度高，吡啶含量可以大于

９９．９％

，

３－

甲基吡啶含量大于

９９％

。

（

６

）百草枯相关生产技术

序号 技术名称 备注

１

改进的百草枯缩

合反应技术

该技术在缩合反应步骤加入少量的助催化剂，可以大大减少氰化钠的用量，减少了

废水处理成本。

２

优化的百草枯中

间体

ＭＶ

转移和

氧化技术

该技术有别于传统做法，通过添加适当助剂，并采用优化的反应器设计有效地提高

了收率。

３

高品质百草枯制

备技术

该技术采用膜处理系统能很好的去除杂质，进一步提高了百草枯产品品质。

４

百草枯废水综合

利用技术

对于百草枯废水， 传统的处理方法是将含氰和氯化铵废水用氯氧化或直接将其焚

烧，这时氯化铵也白白损失了。 南一农集团采用带有固体造粒功能的焚烧技术，在进

入高温焚烧段前，通过气化升华，以固体形式捕集氯化铵，废物利用，既节约成本，又

利于环保。

５

百草枯有毒有害

物反应控制技术

生产百草枯的过程中涉及氰化钠、液氨、液氯等危险品，成熟而丰富的操作经验至关

重要。 我们通过多年的实践，建立完善的生产自动控制流程，从源头保证装置连续平

稳运行。 是化工园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也是江苏省危险品治安防范省级示范单位。

（

７

）敌草快相关生产技术

序号 技术名称 备注

１

敌草快副产吡啶

回收技术

以

２－

氯吡啶为原料催化偶联生产

２

’

２－

联吡啶，反应条件温和，虽然收率较高，但是

尚有百分之十几的原料为转化成产物。 通过仔细地物料衡算分析，发现部分原料

２－

氯吡啶转化成了吡啶。 根据产物

２

’

２－

联吡啶和副产物吡啶的性质差异，同时结合反

应溶剂和反应流程特点，本技术采用碱析精馏的方法回收副产吡啶，降低了成本。

２

敌草快合成防分

解技术

敌草快二溴盐是由

２

’

２－

联吡啶和二溴乙烷缩合反应生成的。 但是按照传统的方法，

在生产过程中二溴乙烷会分解产生氢溴酸和溴素， 从而影响反应深度和产品品质。

传统的方法是，在缩合步骤后再专门进行精制，增加了物耗、能耗和人工。 通过长时

间对比试验研究，南一农集团掌握本可以有效的避免二溴乙烷的分解，简化的生产

步骤的技术。

３

改进的偶联生产

２

’

２－

联吡啶技术

该技术采用最近十来年新发展起来的合成方法，以价廉的

２－

氯吡啶为原料，在特殊

催化剂作用下偶联生产

２

’

２－

联吡啶。 该工艺反应条件温和，比传统乌尔曼偶联反应

的收率高，原材料相对便宜，生产成本相对较低，适合我们公司大规模生产。

（

８

）草甘膦相关生产技术

序号 技术名称 备注

１

双甘膦氧化生产

草甘膦终点控制

技术

双甘膦氧化生产草甘膦有多种方法，工业应用的有双氧水氧化法和空气氧化法。 由

于草甘膦和双甘膦在分子结构和物性方面很相近，反应终点很难精确控制，很容易

造成反应过头或不足，是困扰众多厂家的头疼问题。 通过长时间摸索实验，对于双氧

水氧化法， 南一农集团掌握了利用电极和温度传感器实时控制反应终点的技术；对

于空气氧化法，南一农集团掌握了采用电极和氧分析仪实时控制反应终点的技术。

２

、安徽生化与马鞍山科邦之间的房屋、土地使用权租赁

为了服务生产的需要，本次交易后，安徽生化将继续与马鞍山科邦之间发生如下关联交易：

（

１

）根据安徽生化与马鞍山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签署的《租赁协议》，安徽生化租赁马鞍山科邦生

态肥有限公司建筑面积为

１３

，

４８３．３１

平米的房产，租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月租金

３５

万元；

（

２

）根据安徽生化与马鞍山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签署的《土地租赁协议》，安徽生化租赁马鞍山科邦

生态肥有限公司面积三十亩的土地用于建设水厂、污水处理厂，租期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２８

年

１

月

１

日，年租金

３０

，

０００

元；

（

３

）根据安徽生化与马鞍山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签署的《土地租赁协议》，安徽生化租赁马鞍山科邦

生态肥有限公司面积三十亩的土地用于建设锅炉房、配电房，租期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２８

年

１

月

１

日，年租金

３０

，

０００

元；

（

４

）根据安徽生化与南一农集团下属间接控股子公司马鞍山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的《供电协议》，马

鞍山科邦生态肥有限公司向安徽生化提供供电服务，定价应依据国家、地方有关价格标准确定。 合同期限一年，可自动续展。

３

、红太阳国际贸易与南一农集团之间的房屋租赁

由于红太阳国际贸易注册登记时明确公司住所的需要，与南京第一农药厂（南一农集团的前身）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签

署了《租赁合同》，红太阳国际贸易租赁南一农集团位于高淳县宝塔路

２６９

号

１２８

平方米的房产，租期自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２２

年，

租金为

１

万元

／

年。

４

、相互担保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南京生化存在如下

９

笔对外担保事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事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期限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苏农农资连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贷款保证担保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１１．１４－２００９．９．１１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贸易融资保证担保

５６８．９８ ２００９．３．３１－２００９．７．３０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贷款保证担保

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１１．１０－２００９．５．１０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贷款保证担保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１５－２００９．１２．１５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贷款保证担保

３

，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１６－２００９．１２．１６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贷款保证担保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９－２０１０．１．５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担保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１６－２００９．６．１６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担保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３－２００９．７．１３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担保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１８－２００９．６．１８

合计

３５

，

３６８．９８

经公司五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如交易后该等担保尚未解除，则公司继续履行担保义务至担保到期解除；如交易前该

等担保已到期解除，则标的公司不应为交易对方及其所控制的企业（安徽生化、南京生化和红太阳国际贸易除外）提供新的

担保。

５

、标的公司与红太阳集团之间的产品购销

根据红太阳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分别与南京生化、安徽生化、红太阳国际贸易签署的《产品营销协议》，南京生化、安

徽生化向红太阳集团销售农药产品和农药中间体，红太阳国际贸易向红太阳集团采购百草枯及其他农药产品，双方每笔购

销业务均应签订购销合同，定价应依据国家、地方有关价格标准，若无国家、地方定价标准，则应根据当地可比价格由双方协

商确定。 合同期限均为一年，可自动续展。

本次交易后，红太阳股份将加快国外农药注册登记的办理，逐步向自主出口转变。

６

、商标许可使用协议

由于红太阳集团拥有的“红太阳”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为借助红太阳集团的影响力扩大市场销售，标的公司与红太阳

集团之间有如下商标许可使用交易：

（

１

）根据红太阳集团与南京生化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签署的《商标许可使用协议》，红太阳集团许可南京生化无偿使用

其注册号为

１１９２２５７

号“红太阳”商标。

（

２

）根据红太阳集团与红太阳国际贸易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签署的《商标许可使用协议》，红太阳集团许可南京生化无

偿使用其注册号为

１１９２２５７

号“红太阳”商标。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届时将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上述新增关联交易的相应审议

批准和披露程序。

（四）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上述关联交易中，最主要的是红太阳股份及标的公司与红太阳集团之间的销售关联交易，现阶段避免该等关联交易最

大的障碍为国外农药注册登记证无法过户。 本次交易后，红太阳股份将高度重视国外农药注册登记的办理，成立登记证工作

小组，督促和加快国外农药登记证的办理进度，最大限度地减少与关联方的交易。

同时，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与相关方签订关联交易协议，规定关联交易价格确定方法，并严格履行关联交

易的审核权限、决策程序、独立董事的表决作用，对关联交易信息进行披露，并根据关联交易协议，规范现有及新增关联交

易。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南一农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大幅减少。 关联交易总

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标的公司南京生化和安徽生化借助红太阳集团所拥有的国际营销网络以及通过了多项国外农药注册

登记的优势出口农药产品，该关联交易提高了标的公司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价格公允，不会损害红太阳股份股东的利

益。 并且南一农集团和红太阳集团已经出具承诺确保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上市公司已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在内部控制制度中对关联交易做出了严格规定，以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开、公允、合理，保护公司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

益。

九、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交付现金或其他资产后不能及时获得对价的风险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为红太阳股份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红太阳股份不存在交付现金、实物或其他权益类

资产的情况。 标的资产顺利办理至红太阳股份名下后，方可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事宜，红太阳股份不存在不能获得对价

的风险。

十、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１

、整合南一农集团和红太阳股份的品牌、技术、渠道和人才资源，完善产业链，把红太阳股份打造成为国内农药行业的

领军企业。

目前，世界正面临环保、粮食、能源危机和金融危机，使得农药行业面临挑战，也为那些自主创新能力强，品牌影响力大，

产品符合越来越高环保要求的农药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南一农集团通过多年自主创新，已掌握称为杂环类三药及三药中间体“芯片”的吡啶碱的生产技术，并已向产业链下游

延伸。 含吡啶环农药不仅高效、低毒、持效期长，而且对人及生物有良好的环境相容性，符合农药的发展要求和趋势。 近年来

含吡啶的农药发展很快，覆盖杀虫剂、除草剂、杀菌剂三大种类，含吡啶环的化合物已成为农药创制主要方向之一。

南一农集团在不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成功打破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壁垒，率先在全球获得了

五大洲九十多个国家政府批准的“绿色通行证”，正在申报的有近一百个国家，产品已销往全球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并成功与世界大型跨国农药连锁公司和农药制造公司实现强强联合。

红太阳股份作为国家农药行业重点骨干企业之一，主要生产菊酯类、吡虫啉和毒死蜱等高毒有机磷的替代农药，与其他

农药企业不同的是，红太阳股份一直注重国内终端市场的建设，其农资产品已销往全国

２８

个省

２０９８

个地市县，并已形成了

品牌营销、深度分销、大流通立体营销模式，率先在国内由点到面构筑了“千县万镇”农资连锁新业态的建设，未来还将在面

和点上进一步扩张，力争建立更强大更符合农民购买习惯的国内销售网络。

本次重组有利于红太阳股份整合南一农集团、红太阳股份的品牌、技术、渠道和人才资源，使红太阳股份成为拥有拟除

虫菊酯产业链、吡啶碱产业链和氢氰酸产业链等三条产业链，相关产业更为完整、配套，形成“中间体

－

原药

－

制剂

－

销售渠道”

的整体优势，实现红太阳迅速做大做强，力争抓住世界农药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机遇，把红太阳股份打造成为国内农药行业的

领军企业。

２

、有利于减少南一农集团与红太阳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规范上市公司运作

由于产业链上下游和渠道原因，公司一直与南一农集团之间存在金额较大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往来。 本次重组后，安徽生

化、南京生化、红太阳国际贸易等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现有农药产业链上下游连接一体，国内外销售网络更加齐全，标

的公司与红太阳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将大幅减少，有利于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影响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得以加强，盈利水平有一定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将进一步完

善。

本次交易中涉及到的关联交易的处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履行合法程序，有关关联方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专项意见，君合律师对此次关联交易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充分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整个资产购买过程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程序履行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十一、相关资产实际盈利不足利润预测数的补偿措施

南一农集团与红太阳股份签订了《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保证责任和补偿义务

１

、保证责任

南一农集团向红太阳股份保证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起的三年内，对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实现合计净利润不低于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两家

公司对应年度的合计净利润承担保证责任。

２

、补偿义务

在保证期限内，如果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实际合计盈利小于承诺的合计净利润，则南一农集团负责向红太阳股份补偿净

利润差额。 净利润差额的计算公式为：承诺合计净利润减去实际合计盈利。

（二）实际合计盈利的确定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 红太阳股份将直接持有南京生化

１００％

股权、 安徽生化

１００％

股权和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的股

权。

自本次交易完成后，红太阳股份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红太阳股份持有的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在前一年度实际合计盈利与南一农集团所承诺的合计净利润的

差异情况进行单独披露，并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在保证期限内，若南京生化、安徽生化某年度的实际合计盈利大于或等于承诺合计净利润，则南一农集团无需向红太阳

股份进行补偿。

（三）补偿的实施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届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南京生化、安徽生化某年度的实际合计盈利小于预测

合计净利润，则红太阳股份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５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南一农集团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实际

每年合计盈利小于所承诺合计净利润的事实，并要求南一农集团补偿净利润差额。

南一农集团应在红太阳股份当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３０

日内，就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全额一次性补偿红太阳股份。

南一农集团唯一股东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补偿义务。

同时，杨寿海先生承诺对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上述连带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协议生效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为红太阳股份、南一农集团签署的主协议（《附生效条件

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 本协议自南一农集团和红太阳股份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正式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

章之日起，且在主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成就后生效。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约定的措施明确且具有可

操作性，可确保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不受到侵害。

十二、本次交易主要问题和风险

（一）本次资产重组的交易风险

１

、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评估情

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评估方法

１

南京生化

５５

，

５７４．９５ ９７

，

９９８．９３ ４２

，

４２３．９８ ７６．３４％

收益法

２

安徽生化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

，

３６１．０８ ９１

，

３６１．０８ ５０７．５６％

收益法

３

红太阳国际贸

易

５００．００ １

，

０３３．３４ ５３３．３４ １０６．６７％

成本法

合计

７４

，

０７４．９５ ２０８

，

３９３．３５ １３４

，

３１８．４０ １８１．３３％

注：本次交易评估方法、假设前提、折现率的确定以及本次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分析详见本报告书“第六章 标的资产的

评估情况”。

本次评估以收益法为主、成本法为辅：对标的公司采用收益法和成本法评估，最终南京生化

１００％

和安徽生化

１００％

股权

采用收益法评估数值，红太阳国际贸易采用成本法评估数值。其中以收益法评估的标的资产价值占本次交易总额的

９９．５９％

。

因此若标的公司未来盈利水平达不到资产评估时的预测，则本次交易存在标的资产价值高估风险。

２

、标的资产盈利预测不能实现的风险

上市公司已为本次交易编制了备考合并报告和合并模拟盈利预测报告，评估师也已在评估报告中针对未来盈利作出预

测。 这些盈利预测为红太阳股份根据截至盈利预测报告签署日已知的情况和资料，在一定前提假设下，对

２００９

年度红太阳

股份的经营业绩做出的预测。 但由于市场变化莫测，盈利预测所依据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预测期内可能出现对公司的盈

利状况造成影响的其他因素，如政策变化、发生不可抗力等。 因此，尽管上述盈利预测中的各项假设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仍

可能出现实际经营成果与盈利预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 针对盈利不能实现的风险，上市公司已与南一农签署《附生效

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详细情况请参考后续章节。

３

、标的资产盈利波动风险

根据利安达出具的利安达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６５

号《审计报告》，标的资产与关联方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交易，详细情况如

下：

（

１

）关联销售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６１４．５８ １６．５４ ３８

，

８５４．３２ ３８．１７ ３３

，

１８３．６５ ３９．３４

红太阳农资连锁集团有限

公司

１

，

２３６．０６ ４．４３ ３

，

６９６．６３ ３．６３ ５

，

２４９．８３ ６．２２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１５３．０５ ７．７２ １３

，

９９４．６４ １３．７５ ８

，

４５４．３９ １０．０２

合计

８

，

００３．６９ ２８．６９ ５６

，

５４５．５９ ５５．５５ ４６

，

２０５．２２ ５５．５８

注：比例为与某关联方交易占当期同类交易的比例

（

２

）关联采购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１．２６ ３．９９ ８

，

２２６．２２ １１．６７ １９

，

１２１．７４ ３０．５４

马鞍山科邦生态肥有限

公司

２９８．１９ １．５２ ８２６．１２ １．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２．８８ １．０４ ５６５．７２ ０．８０ ５

，

１２５．６１ ８．１９

合 计

１

，

２８２．３３ ６．５５ ９

，

９１８．０６ １３．６４ ２４

，

２４７．３５ ３８．７３

注：比例为与某关联方交易占当期同类交易的比例

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完成，则上表中与红太阳农资连锁集团有限公司和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则变

为上市公司的内部交易，关联交易大幅减少；随着安徽生化吡啶投产，与红太阳集团之间的关联采购也已明显减少。 标的资产

与红太阳集团之间的关联销售占比均较大，这主要是由于红太阳集团拥有出口农药所必须的境外登记或许可，考虑到申请境外

登记或许可周期长、成本高昂实际情况，标的公司农药选择经红太阳集团出口。南一农已出具承诺：重组后将力促上市公司申请

境外相关登记或许可，减少与红太阳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但标的资产仍存在因关联交易导致的盈利波动风险。

４

、安徽生化草甘膦项目尚未履行相关审批程序风险

安徽生化公司在建的草甘膦项目已完工

９０％

左右，但该项目目前获得当涂县发改委的立项备案文件，但未履行其他相

关程序，包括环评批复、农药生产企业定点批复。 正常生产前，还须取得生产草甘膦所必须的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等。 如

安徽生化未能顺利取得以上批复文件，草甘膦的生产经营将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也将对本次重组造成实质影响。

５

、关于债权银行未出具同意函的风险

根据南一农集团、标的资产与相关债权银行签署的借款协议，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增资、标的资产过户和减资等相关事

项须取得债权银行的同意。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南一农集团、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和红太阳国际贸易已就本次交易内容通

知了所有债权银行。目前南一农集团已获得

４

名债权银行出具同意函，其余债权银行同意函尚在办理之中。南一农集团及标

的公司承诺：将积极争取其余债权银行关于本次重组的同意函。 如若出现标的资产债权银行对本次重组表示异议，要求清偿

未到期债务，标的公司将及时偿还借款。

６

、关于南京生化以增资形式获得的百草枯、敌草快产品尚未取得部分生产证书的风险

南一农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将百草枯、敌草快等相关资产增资投入南京生化，百草枯正常生产前须办理《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更新，敌草快须新办理《农药登记证》和《生产批准证书》。 在未获得该等生产证书之前，南京生化将南一

农集团增资注入的百草枯和敌草快装置租赁给南一农集团。 租赁到期或本次重组交割日后，南京生化如不能取得前述证书，

则南京生化难以自主生产百草枯和敌草快。

７

、江苏国星完善股权结构导致的风险

江苏国星正在对其股权结构进行完善，完善原则为：（

１

）杨寿海先生实际股权为

６９．９８％

；（

２

）技术骨干团队（计

８６

人）实

际股权合计为

１２．０２％

；（

３

）管理骨干团队（计

４４

人）实际股权合计为

１０．４５％

；（

４

）市场营销骨干团队（计

５８

人）实际股权为

７．５５％

。 目前已确定实际股东名单，但尚未确定各股东实际持股数量。 虽然江苏国星正稳妥、紧张推进股权结构完善工作，但

本次交易存在受江苏国星完善股权结构影响的风险。

８

、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红太阳股份股东大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的批准；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的核准和中国证监会豁免南一农集

团的要约收购义务。 上述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能否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就上述

事项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和核准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二）资产重组后上市公司的风险

１

、行业和市场风险

（

１

）行业风险

近期，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农业协调发展，为扩大农村市场，促进农村消费需求，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

拉动农民消费需求的政策，有助于促进农药行业的健康发展。 但农药行业受到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如随着金融危机对实

体经济影响的进一步深化，全球农药市场需求预期可能受到影响；石油以及资源性化工产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将对公司主要

产品的原材料产生一定影响；雨雪、干旱、水涝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种植方式的改变以及国家政策主导

的农药品种结构调整，都可能导致农民对农药品种需求的改变；国内草甘膦、百草枯、毒死蜱等农药产能不断扩大，竞争日趋

激烈。 这些不确定因素都将对农药行业产生一定影响。

（

２

）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本次交易后，公司将成为全球唯一的拥有从吡啶碱到下游农药产品完整产业链的公司，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吡啶碱的

研发成本高，周期长，生产工艺复杂，故进入门槛高，有助于标的资产维持较高的盈利能力。 为获得较高的回报，不排除部分

潜在进入者加大对相关技术的研发投入，实现技术突破，从而加剧吡啶类产品的市场竞争，导致主要产品价格下跌、毛利率

下降，从而影响公司未来的销售和盈利能力。

２

、经营风险

（

１

）关于百草枯和吡啶碱

目前，标的资产主要产品为百草枯、吡啶和

３－

甲基吡啶三种产品，三者合计占当期营业收入

７０％

以上，其中百草枯销售

额占

５０％

以上，百草枯的原料吡啶由南京生化、安徽生化供应。 目前国内百草枯厂家较多，竞争激烈，相对于其他依赖外购吡

啶特别是进口吡啶生产百草枯企业来说，公司能够利用自产吡啶成本较低的优势在百草枯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但公司吡

啶碱总产能年产达

３．７

万吨，所生产的吡啶已远超公司百草枯需求，考虑到国内和全球吡啶需求量，公司如大量外销吡啶，必

然对百草枯市场产生一定影响，故公司须综合考量吡啶和百草枯的生产、销售对经营业绩影响，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

２

）关于安徽生化的双甘膦和草甘膦

安徽生化已建成年产

２

万吨的双甘膦装置，现处于试生产状态，年产

２

万吨的草甘膦装置完工约

９０％

，二者构成本次重

组的氢氰酸产业链。但由于处于试生产和在建状态，二者尚未对公司当期业绩有明显贡献。鉴于目前国内草甘膦产能规模较

大，草甘膦价格经历前期高点后，目前尚处于调整企稳状态，草甘膦厂家的盈利已大副下滑。 随着公司双甘膦和草甘膦未来

产能释放，如草甘膦市场不能顺利企稳并转好，安徽生化则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

３

、技术风险

公司注重农药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经多年开发，已完全掌握吡啶碱及相关农药的生产工艺，并将继续加大对吡啶碱下游

产品的研发。 虽然公司通过研发和工程职能适当分离、申请专利、签署保密协议以及加大对技术人员及相关管理人员的激励

以保护公司的核心技术和人员，但农药企业竞争激烈，产品同质化严重，对新产品和新技术有强烈的需求，如不能持续完善

和加强技术保密制度建设，公司存在技术人员流失或技术泄密的风险。

４

、汇率风险

自国家于

２００５

年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来，人民币总体呈逐步升值态势。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农药出口

大国，人民币升值将对国内出口型农药企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标的资产主导产品为百草枯原药，主要面向国际市场销

售，安徽生化的草甘膦正常生产后预期也将销往国外，如人民币持续升值或波动幅度较大，则可能对公司产品未来销售和经

营业绩带来一定影响。

５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影响公司未来业绩的风险

根据利安达出具的利安达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６５

号《审计报告》，上市公司按照假设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架构编制

了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因本次收购形成的商誉为

１３４

，

６１９．８８

万元，该商誉将在重组完成后的后

续会计年度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发生减值的情况，减值部分将作为当期费用处理，从而影响当期的损益。

６

、政策风险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相关部门逐渐加强对农药行业和农药产品的管理，逐步淘汰高

毒、高残留农药，鼓励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同时不断提高农药企业的环保要求。 作为国内大型农药企业，公司及时

预见并顺应国家政策，实现自身持续发展。 随着全球农药原药生产向国内转移，国内农药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预期国家将

对国内农药产业发展出台更多的政策，如公司不能提前预期并调整自身战略和经营管理，将面临一定的政策风险。

７

、实际控制人变化导致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南一农集团将直接持有公司

４９．１５％

的股权，取代红太阳集团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也将

由高淳县国资公司变为杨寿海先生。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变化将对公司的经营、运作产生较大影响。

８

、资本市场的相关风险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除红太阳股份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之外，红太阳股份的

Ａ

股股票价格还将受到

包括利率政策在内的国家宏观政策、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资本市场走势、投资心理和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存在着股票的市场价格低于投资者购买价格的风险，投资者在购买红太阳股份股票前应对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及股

市投资的风险有充分的了解，并做出审慎判断。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资本市场的投资风险。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顺利

完成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公司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风险。

十三、国信证券内核程序和内核意见

（一）国信证券内核程序简介

国信证券内核小组目前由

１３

人组成，包括投资银行事业部正副总裁及下属部门负责人、公司风险监管总部负责人等，

各成员的专业领域涉及财务、法律和项目评估等方面。

内核小组以内核小组会议形式工作，每次会议由

７

名内核小组成员参加，投资银行事业部内核办公室通知召集。 与会内

核小组成员就本申请文件的完整性、合规性进行了审核，查阅了有关问题的说明及证明资料，听取项目组的解释，并形成初

步意见。

内核小组会议形成的初步意见，经内核办公室整理后交项目组进行答复、解释及修订。 申请文件修订完毕并由风险监管

总部复核后，将修订后的审核意见送达与会内核小组成员。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国信证券内核小组依据国信证券内核工作程序，召开内核会议审议了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票购买资产暨重大重组（关联交易）申请文件。

（二）国信证券内核结论意见

国信证券内核小组对本次资产重组的内核意见如下：

红太阳股份重组草案和信息披露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同意就《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并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上报证监

会审核。

十四、本次核查结论性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参照 《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重组规定》、《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财务顾问业务指引》、

《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证监会的相关要求，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红太阳股份重组报告书等信息披

露文件的审慎核查后认为：

本次重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

能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促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在相关各方充分履行其承诺的情况

下，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中小股东公平、合理，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红太阳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临时）决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决议；

２

、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的股东会关于本次重组的决议（决定）；

３

、红太阳股份独立董事关于本次重组的独立意见；

４

、高淳县人民政府关于红太阳集团转让所持南京生化

５１％

股权的批复；

５

、红太阳股份与南一农集团签订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６

、高淳县人民政府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批复；

７

、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和红太阳国际贸易和南一农集团拟投资资产的财务会计报告及审计报告；

８

、红太阳股份备考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９

、南一农集团拟注入资产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１０

、红太阳股份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１１

、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书；

１２

、关于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法律意见书；

１３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项目协办人：陈日甫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项目主办人：钮蓟京 马军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内核负责人：龙 涌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投行事业部负责人：胡华勇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何 如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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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审议《关于

＜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的议案》；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７

、审议《关于批准有关审计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８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免除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９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

案》；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１０

、逐项审议《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增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１

、《南一农集团与红太阳股份之间的无形资产转让》；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１０－２

、《安徽生化与马鞍山科邦之间的房屋、土地使用权租赁》；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１０－３

、《红太阳国际贸易与南一农集团之间的房屋租赁》；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１０－４

、《标的公司对外担保》；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１０－５

、《标的公司与红太阳集团之间的产品购销》；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１０－６

、《商标许可使用协议》；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与相关方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授权投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书有效期限：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备注：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

□

”中用“

√

”明确授权受托人投票；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重新打印

均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拟审议事项的事前同意函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审阅了公司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提交的相关议案，并就议案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了解和询问。 本

人同意将下列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讨论：

1

、《关于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修订）》；

1-1

、《发行方式》；

1-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3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

1-4

、《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1-5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6

、《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1-7

、《发行数量》；

1-8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生除权、除息，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调整》；

1-9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1-10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的期间损益安排》；

1-11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如何享有的方案》；

1-12

、《资产过户及违约责任》；

1-13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2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3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说明（修订）》；

4

、《关于公司与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5

、《关于公司与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

的议案》；

6

、《关于审议

<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

的议案》；

7

、《关于

<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的议案》；

8

、《关于批准有关审计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9

、《公司董事会关于资产评估相关问题的说明》；

10

、《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增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10-1

、《南一农集团与红太阳股份之间的无形资产转让》；

10-2

、《安徽生化与马鞍山科邦之间的房屋、土地使用权租赁》；

10-3

、《红太阳国际贸易与南一农集团之间的房屋租赁》；

10-4

、《标的公司对外担保》；

10-5

、《标的公司与红太阳集团之间的产品购销》；

10-6

、《商标许可使用协议》；

11

、《关于公司与相关方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独立董事： （罗海章）

（尹仪民）

（陈 山）

（陈志斌）

（任 侠）

签署日期： 二零零九年六月九日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一农集团”）非公

开发行股份，以购买南一农集团持有的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生化”）

100％

股权（含南一农集团

增资至南京生化的农药类经营性资产）、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生化”）

100%

股权、南京红太阳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太阳国际贸易”）

100%

股权。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该行为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据此编制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事前就本次交易及其涉及的关联交易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

料并进行必要的沟通，本人作为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参加了

2009

年

6

月

10

日在南京市汉中路

89

号金鹰国际商城

19

层

C

座公司会议室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现就本次会议审议的重

组报告书及相关材料后，经审慎分析，发表如下意见：

1

、南一农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的第二大股东，杨寿海先生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南一农集

团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杨寿海先生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重组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2

、我们充分了解了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认为本次交易的实施将使公司主营业务得到进一步加强，有利于公司增强持

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改善公

司财务状况，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公司与南一农集团将根据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进行，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得到加强，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事宜。

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以及南一农集团等出具的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4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了《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

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重组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同意提请股

东大会进行审议。

5

、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经办评估师与评估对象无利益关系，与相关

当事方无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本次标的资产的评估采用收益法、成本法等两

种方式，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预期未来收入增长率、

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预期收益的可实现性较强，评估定价合理、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6

、公司与相关方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是在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7

、董事会在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

事行使表决权。 关联董事回避后，参会的

5

名非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表决。 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8

、本次重大重组尚需获得（

1

）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2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3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和（

4

）中

国证监会核准豁免南一农集团因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而触发的对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

9

、本次关联交易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10

、本人同意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独立董事： （罗海章）

（尹仪民）

（陈 山）

（陈志斌）

（任 侠）

签署日期：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与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

2009 年 6 月 10 日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签署：

甲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太阳股份”）

住所：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东风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杨寿海

乙方：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一农”）

住所：南京市高淳县淳溪镇宝塔路

269-275

号

法定代表人：王红明

鉴于：

1

、 甲方为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为：

320100000006780

）， 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红太阳股份于

1993

年

10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

000525

。

2

、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为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为：

320125000000088)

，现持有红太阳集团

49%

的股权；

3

、 为使甲方不断做大做强，提高甲方的资产质量、改善甲方的财务状况，增强甲方的持续盈利能力，将甲方打造成中

国农药行业的重点骨干生产企业，乙方拟将其各自所属全部与农药业务相关的资产转让给甲方，同时甲方向乙方发行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4

、

2009

年

6

月

10

日，甲方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票

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同意向乙方发行

224,561,802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作为购买标的资产的对价；

5

、 乙方已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召开股东会，其唯一股东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作出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南京第一农

药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所持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100%

、 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100%

股权和南京红太阳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

股权认购红太阳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同意以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安徽

国星”

)100%

股权、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际贸易”

)100%

股权和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

以

下简称“南京生化”

)100%

股权作为对价，认购红太阳股份向其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为此，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签署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标的资产

8.1

甲方拟从乙方购买全部与农药业务相关的资产，具体为乙方所持安徽国星

100%

的股权、国际贸易

100%

的股权和

南京生化

100％

的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资产”或“标的股权”）。

8.2

安徽国星成立于

2007

年

1

月

8

日，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000

万元，主要从事业

务为农药中间体、兽药中间体、医药中间体、精细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农业生命科学产业产品的开发、

制造、销售。 乙方出资人民币

18,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

8.3

国际贸易成立于

2002

年

7

月

16

日，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主要从事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乙方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100%

。

8.4

南京生化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

27

日，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6,952.35195

万元（拟减

资至

38100

万元），主要业务为：农药生产和销售（按许可证经营）。 乙方在通过合法程序向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其所持

有的南京生化

51%

股权，并以其所拥有的全部与农药业务相关的经营性资产经评估后在

2009

年

3

月

31

日之前对南京生化

完成增资，目前乙方持有南京生化

100%

的股权。

8.5

安徽国星目前持有大连佳德催化剂有限公司

54.13%

的股权、 南京生化目前持有江苏长江涂料有限公司

5%

的股

权。

第二条 定价及支付方式

2.1

定价依据

2.1.1

甲方拟向乙方购买的标的资产的作价，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出具的编号为天兴评报字

[2009]

第

118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

评估基准日为

2009

年

3

月

31

日

)

所反

映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最终确定：拟向乙方购买的标的资产的价格为人民币

208,393.35

万元。

2.2

支付方式

2.2.1

甲方拟以向乙方非公开发行

224,561,802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方式支付购买本次交易项下之标的资产的对价。

2.2.2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甲方向乙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的价格为甲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08

年

12

月

15

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甲方股票交易均价，即人民币

9.28

元

/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甲方发生派发股利、

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

办法以甲方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为准。

第三条 限售期

3.1

乙方承诺：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交易完成后，对其本次认购的甲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并办理登记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限售期满后，前述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第四条 资产交割

4.1

资产交割的内容

4.1.1

标的资产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

三

]

个月内完成交割（完成交割日为“交割日”），包括：

(1)

安徽国星、南京生化、国际贸易在原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完毕股东变更手续；

(2)

甲方已向乙方发行了本协议第二条第

2.2.1

项所述股票， 且新发行的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

记至乙方名下。

4.2

过渡期的权利限制

4.2.1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就标的资产设置抵押、质押等

任何第三方权利，且应通过采取行使股东权利等一切有效的措施，保证标的资产相关公司在过渡期内不进行与正常生产经

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

第五条 期间损益的处理

5.1

双方同意，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产生的利润无论为正负数，该利润所形成的资产和负债均由甲方承担。

5.2

乙方已就标的资产的未来盈利能力作出保证，详见本协议之附件第七条第

7.2.7

项。

第六条 债权债务及人员安排

6.1

债权债务安排

6.1.1

鉴于本协议项下之标的资产为股权，标的股权所在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身份不因本协议项下之交易所改变，因此

股权所在公司仍将独立承担与本协议项下之标的资产有关的债权债务；

6.1.2

标的资产所属公司为乙方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等债务，待甲方股东大会审议决定是否继续为乙方及其关联方提供

担保，如决议在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之前甲方不再为乙方提供担保的，乙方及其关联方应承诺将采取一切可能的

措施在甲方指定日期之前全部解除。

6.2

人员安排

6.2.1

基于本条第

6.1.1

项所述原因，标的股权所在公司仍将独立、完整地履行其与员工的劳动合同，不因本协议项下之

交易产生人员安排问题。

第七条 声明和保证

7.1

甲方的声明和保证

7.2.1

甲方为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具有签署及履行

本协议的主体资格；

7.2.2

甲方已就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取得必要的授权；

7.2.3

甲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既有合同或其他文件。

7.2

乙方的声明和保证

7.2.1

乙方为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主体资格。

7.2.2

乙方已就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取得有效的授权。

7.2.3

乙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对其各自有约束力的任何既有合同或其他文件。

7.2.4

乙方对其所属的标的资产享有完整、合法、有效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并且标的股权之上未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权利

限制，也无任何与标的资产现在及以后所包含的权利相反的内容。

7.2.5

乙方保证提供的标的资产的全部相关资料真实、完整、合法、有效。

7.2.6

乙方对其所属的标的股权的真实、完整和合法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标的资产所在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明细

则依赖专业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

7.2.7

乙方保证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起的三年内，南京生化和安徽国星实现每年合计净利润不低于北京天健兴业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2009)

第

118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两家公司对应年度的

合计净利润，若某个会计年度标的资产实现的净利润总额未能达到预测标准，差额部分乙方将按照甲乙双方签署的《附生效

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

详见本协议附件三

)

的约定向甲方进行全额补偿。

7.2.8

乙方保证并承诺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2

月内，办理完毕如下事项：

a)

乙方将其所拥有的与农药业务相关的

29

件商标、在申请商标

30

件、

40

项发明专利及

3

项在申请专利、

16

项专有技

术（详见本协议附件二清单）无偿转让至甲方名下，且办理完毕相关转让及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交割；

b)

与标的资产正常生产经营相关的各项许可资质和证照应依法办理（如重新办理

/

变更

/

过户等）至甲方名下，保证甲方

完整取得标的资产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各项许可资质和证照， 不会由于任何该等未取得而造成甲方出现违法违规生产

经营的情形，如有该等情形发生，乙方应对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7.2.9

乙方保证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标的资产的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乙方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其中南

京生化、安徽国星的采购、生产和销售以及国际贸易的经营由甲方独立运营。

7.2.10

乙方保证，

2009

年

4

月

1

日乙方和南京生化签署的《设备租赁协议》及其将来可能签署的补充协议应于交割日

止不再执行，不论该《设备租赁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到期。

7.2.11

乙方保证，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将不再经营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及甲方现有业务相竞争的任何业务，避免与甲方

产生同业竞争，减少与甲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7.2.12

乙方保证并不可撤销的承诺，如甲方就本次交易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由于乙方、南京生化、安徽国星或国际贸易在

交割日之前未取得生产经营所必需的任何生产经营资质证照，或者标的资产在项目立项、规划、环保、建设、用地、消防、危

化、安全等方面存在违规情形，而给甲方造成任何损失的，乙方将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和杨寿海先生

对乙方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

详见本协议附件四

)

。

第八条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8.1

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完成后，乙方享有本次发行前甲方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第九条 税费承担

9.1

因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产生的税费，由甲方、乙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自承担。

第十条 保 密

10.1

双方同意，对本协议所涉及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事宜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除非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本次发

行股票购买资产工作的需要，不得向任何其他方披露本次发行的任何情况。

10.2

本协议双方对因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知悉的有关其他方的商业秘密亦应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第十一条 协议变更和解除

11.1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变更或者解除；

11.2

任何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他方均有权书面通知其解除本协议而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11.2.1

任何一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声明和保证有虚假、误导或重大遗漏；

11.2.2

任何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条款，损害其他方利益。

第十二条 协议的修改及附件

12.1

本协议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2.2

对本协议及其附件的修改必须经本协议双方签署书面协议后方为有效。

第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13.1

凡与本协议的签署、解释和履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14.1

除非不可抗力，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何条款，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

第十五条 不可抗力

15.1

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地震、火灾、水灾、台风、暴风、雨雪、天灾、

爆炸、事故、罢工、暴乱、战争及其他敌意行动、重大政策性变化及政府禁令等。

15.2

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中止履行、迟延履行，从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根

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遭遇不可抗力一方可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遭遇不可抗力一方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

责任。

15.3

遭遇不可抗力一方应当及时通知其他方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以减轻可能给其他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

限内提供其遭遇不可抗力的有效证明。

15.4

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本协议双方应当及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恢复履行本协议。但是，自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一个

月内，虽经协商双方对恢复履行本协议仍然无法达成一致时，本协议终止。

第十六条 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16.1

本协议须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正式授权代表签署并分别加盖各自公章。

16.2

本协议在双方签章且以下条件全部成就后生效：

16.2.1

甲方股东大会根据其《公司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批准本协议所涉及的资产购买及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16.2.2

甲方股东大会根据其《公司章程》、《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

议并同意乙方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16.2.3

甲方因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引致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改变，已取得国务院及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的批准；

16.2.4

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本协议所涉及的资产购买及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16.2.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豁免乙方因本协议项下之交易所触发的向甲方全体股东发出要约收购之义务。

16.3

如因本条第

15.2

项下之协议生效条件未能全部成就，导致本协议无法生效、无法正常履行的，任何一方不追究其

他方的法律责任。

16.4

本协议正本一式八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其他交有关部门留存、备案或报批。 每份正本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6.5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补充协议

与本协议规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附件一：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2009]

第

118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附件二：《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农药业务相关商标、专利及专有技术清单》。

附件三：《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附件四：《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函》、《杨寿海先生承诺函》。

甲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正式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正式授权代表（签字）：

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函

致：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为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南一农集团”）的母公司，持有南一农集团的全部股权。

为提高贵公司的资产质量、改善贵公司的财务状况，增强贵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贵公司打造成中国农药行业的重点

骨干生产企业，南一农集团拟将其所持的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南京生化”）

100%

股权、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

限公司（“安徽国星”）

100%

股权和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贸易”）

100%

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资产”或“标的股

权”）转让给贵公司，贵公司向南一农集团发行股票（下称“本次交易”），作为收购资产的对价。 据此，双方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和《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如贵公司就本次交易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由于南一农集团、南京生化、安徽

国星和国际贸易在交割日之前未取得生产经营所必需的任何生产经营资质证照，或者标的资产在项目立项、规划、环保、建

设、用地、消防、危化、安全等方面存在违规情形，而给贵公司造成任何损失的，南一农集团将承担赔偿责任。

《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约定，南一农集团向贵公司保证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起的三年内，对南京

生化、 安徽国星实现合计净利润不低于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2009)

第

118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两家公司对应年度的合计净利润承担保证责任。 在保证期限内，如果南京生化、安徽国星

实际合计盈利小于承诺的合计净利润，则南一农集团负责向贵公司补偿净利润差额。

本公司不可撤消的承诺，在贵公司根据《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和《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

议》，就南一农集团上述赔偿或补偿义务，对南一农集团提出赔偿或补偿请求时，本公司自愿承担连带责任。

本承诺函自本公司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本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

特此承诺。

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__________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

杨寿海先生承诺函

致：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为江苏国星的实际控制人，江苏国星为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南一农集团”）的母公司，持有南一农集团的

全部股权。

为提高贵公司的资产质量、改善贵公司的财务状况，增强贵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贵公司打造成中国农药行业的重点

骨干生产企业，南一农集团拟将其所持的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南京生化”）

100%

股权、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

限公司（“安徽国星”）

100%

股权和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贸易”）

100%

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资产”）转让给贵

公司，贵公司向南一农集团发行股票（下称“本次交易”），作为收购资产的对价。据此，双方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签署了《附生

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和《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如贵公司就本次交易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由于南一农集团、南京生化、安徽

国星和国际贸易在交割日之前未取得生产经营所必需的任何生产经营资质证照，或者标的资产在项目立项、规划、环保、建

设、用地、消防、危化、安全等方面存在违规情形，而给贵公司造成任何损失的，南一农集团将承担赔偿责任。

《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约定，南一农集团向贵公司保证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起的三年内，对南京

生化、 安徽国星实现合计净利润不低于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2009)

第

118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两家公司对应年度的合计净利润承担保证责任。 在保证期限内，如果南京生化、安徽国星

实际合计盈利小于承诺的合计净利润，则南一农集团负责向贵公司补偿净利润差额。

江苏国星已承诺，在贵公司根据《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和《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就南

一农集团上述赔偿或补偿义务，对南一农集团提出赔偿或补偿请求时，江苏国星自愿承担连带责任。 本人特此对江苏国星

的上述责任自愿承担连带责任。

本承诺函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

特此承诺。

杨寿海先生：___________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签署：

甲 方

: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地：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东风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杨寿海

乙 方：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地：南京市高淳县淳溪镇宝塔路

269-275

号

法定代表人：王红明

鉴于：

1

、甲方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

A

股上市公司；乙方系甲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2

、甲方向乙方非公开发行股票

224,561,802

万股以购买乙方所持有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南京

生化”

)100%

股权、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安徽国星”

)100%

股权、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国际贸易”

)100%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双方已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就本次交易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

资产协议》。

3

、乙方承诺：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起的三年内，南京生化、安徽国星实现合计净利润不低于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2009)

第

118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两家公司对应年度的合计净

利润。

经平等协商，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就甲

方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乙方所持有的南京生化

100%

股权、 安徽国星

100%

股权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起的三年内每

年实际合计盈利数不低于承诺合计净利润数的补偿事宜达成协议如下，共同遵守执行：

第一条 保证责任和补偿义务

1.1

保证责任：乙方向甲方保证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起的三年内，对南京生化、安徽国星实现合计净利润不低于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2009)

第

118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两家公

司对应年度的合计净利润承担保证责任。

1.2

补偿义务：在保证期限内，如果南京生化、安徽国星实际合计盈利小于承诺的合计净利润，则乙方负责向甲方补偿

净利润差额。 净利润差额的计算公式为：承诺合计净利润减去实际合计盈利。

第二条 实际合计盈利的确定

2.1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甲方将直接持有南京生化

100%

股权、安徽国星公司

100%

股权和国际贸易

100%

的股权。

2.2

自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会

计师事务所应当对甲方持有的南京生化、 安徽国星在前一年度实际合计盈利与乙方所承诺的合计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

单独披露，并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2.3

在保证期限内，若南京生化、安徽国星某年度的实际合计盈利大于或等于承诺合计净利润，则乙方无需向甲方进行

补偿。

第三条 补偿的实施

3.1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届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南京生化、安徽国星某年度的实际合计盈利小于

预测合计净利润，则甲方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5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南京生化、安徽国星实际每年合计

盈利小于所承诺合计净利润的事实，并要求乙方补偿净利润差额。

3.2

乙方应在甲方当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30

日内，就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全额一次性补偿甲方。

3.3

乙方唯一股东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补偿义务。

3.4

同时，杨寿海先生承诺对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上述连带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条 违约责任

4.1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一方应赔偿对方的损失。

4.2

如果乙方在承诺年度内，发生不能履行本协议第

3.2

款的情况，甲方有权单方立即申请司法冻结乙方持有甲方的

相应股份。 若逾期

90

日乙方仍未履行补偿行为，甲方有权对乙方持有的甲方股份提请司法拍卖，用以偿还相应的净利润差

额。

第五条 协议生效、解除和终止

5.1

本协议为甲方、乙方签署的主协议（《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

5.2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正式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且在主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成就后生效。

5.3

主协议解除或终止的，本协议相应解除或终止。

第六条 其他

6.1

本协议各方因本协议产生争议的，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不

包括香港、台湾、澳门）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2

本协议一式八份，协议双方各持二份，其他交由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

甲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正式授权代表：

乙方：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正式授权代表：

二○○九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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